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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老子》文本中“名”的观念

丁 　 亮

摘　 要：道是《老子》一书最重要的观念，而《老子》说“道”，却是从“名”之“无名”说起。 而“名”即符号（ ｓｉｇｎ），在
上古兼有名言与命令二义。 “无名”便指无有符号下所含无有名言与无有命令二层意涵，自我因可凭以“无物”“自
然”而“无欲”，欲望问题因而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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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观念。 若从《老子》
“道亘无名”及孔子正名成事、为政必正名的观点来

看，“名”这一观念实为内圣外王的关键，值得深入。
近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老子》

与北大汉简《老子》出土，相对于今本，它们显示出

“名”与“命”二字通用的现象，在文献上为“名”的

命名意义提供了明确而不可动摇的证据，促使笔者

重新思考《老子》文本中“名”这一观念的内涵。
本文具体论述可分为下列三部分：（１）以出土

文献中名命二字通用的现象为基础，从“名”的命名

基本内涵出发，展延出命名语义、命名活动与符号结

构三个彼此紧密相关的层面，以求更为深入而细致

地掌握“名”的内涵；（２）探索“名”在《老子》论述中

的理论地位，包括其与道、物、欲、两者、玄等重要观

念的关系，及其在思想体系中的作用；（３）超越“名”
的指涉功能，而在语用的操作层面，展现“名”在《老
子》文本中具体的表现，以及此一语言形式对现代

学术有关符号、认知、身体与自我等观念的启发。

一、《老子》文本中“名”的命名内涵

与今本相较，《老子》马王堆帛书乙本已然显示

“名”与“命”二字可以通用，至北大汉简本出，更加

明确。 如今本“名可名”①汉简本作“名可命”；今本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绳绳不可名”②帛书乙本作“视之而弗见，□之

曰微；听之而弗闻，命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命之曰

夷”“寻＝呵，不可命也”，汉简本作“视而弗见，命之

曰夷；听而弗闻，命之曰希；搏而弗得，命之曰微”
“台＝微＝，不可命”；今本“可名为大”③帛书乙本作

“可命于大”；今本“不见而名”④汉简本作“弗见而

命”。 特别是今本第三十四章“可名于小” “可名为

大”帛乙本书作“可名于小” “可命于大”，这明确表

示，无论是同一版本或不同版本，同一书者或不同书

者，“名”“命”二字在《老子》中皆可通用不别。
先秦古籍“名”“命”二字亦可通用。 如《左传·

桓公二年》载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
“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于
是师服惊异而谓“异哉，君之名子也”，“名以制义”，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而今“君命太子

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⑤此例生动表明先秦

“名”“命”因皆为命名之事所生，名即命令所成，命
即由名而传，故其意义涵括了个人到国家而成之人

名、名称、名言、名号、命名、命令与令名。 《广雅·
释诂三》谓“命，名也”，王念孙疏证谓“命即名也”，
“名、命古同声同义”。⑥则从语言来看，名命同音又

同义， 便是同源， 故知古代文献之“名”含有命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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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名命二字亦可通用不别。⑦

事实上，就出土文字来看，“名” “命”二者甚或

同字。 盖“命”之古文字本与“令”同，甲骨字形乃一

口向下命令跪跽之人，如 ，其后于金文中增口而为

，成今之命字，然而金文中所增之口形亦有在跪跽

人形右方或下方者，跪跽人形在金文中亦可简略成

夕形，则字形省去上方之倒口即成今见金文 之名

字形。⑧同时，简帛中命字之跪跽人形亦可省略成夕

形，只要字形省去上方之倒口即近似简帛“名”字

形，则今见“名”字极有可能是“命”字省略上方倒口

而成。 若此，“名”“命”二者本为一语，或为一字，则
古书之中二者通用，实属自然。

古文献中名命通用的现象，彰显了《老子》“名”
这一观念在语义层面中的命名内涵。 “名”不但具

有名称、名号、名言等语义，还具有命令的语义，二者

统合于命名一事。 即便在文本之中“名”作为名称

用时，亦隐含着强烈的命令意涵，因为名乃命之而

成，名的存在，即意味着命令的存在，故在理解《老
子》文本中的“名”时，除其名称、名号、名言等语义

外，还当注意其命令意涵。
然于上述语义层面的解析外，命名的意涵还将

展延出《老子》文本中的“名”在社会活动与符号结

构两个层面中的内涵。 因为，对“名”的理解一旦从

静态的名称意涵转而拓展为动态的命名意涵，那么，
动态的命名之事便分别指向人类社会外在于“名”
的命名操作活动与心理认知内在于“名”的符号结

构。 具体表现在《老子》文本之中，如今本《老子》论
及“名”者共十章，其中除了“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

物之母”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⑨、“道常无名”⑩、
“无名之朴”、“道隐无名”、“名与身孰亲”等

八例（“无名之朴”二见）用为静态描述外，其余“名
可名，非常名”、“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

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绳绳不可名， 复归于无

物”、“其名不去”、“吾不知其名” “强为之名曰

大”、“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功
成而不名有” “可名于小” “可名为大”、“不见而

名”等十六例皆用于论述命名一事可不可行或有

效无效，于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的认知之中暗暗地

形成命名活动与符号结构两个理解框架。
其中命名活动的理解框架乃由颁命者、名命与

受命者所组成。 上述诸章“可名”“不可名” “名曰”
“不名”“不知其名”“强为之名”等与命名有关的讨

论除了所命之名外，其实还隐含了颁布命令的人与

接受命令的人与物，唯有颁布命令的颁命者与接受

命令的受命者存在，命名活动才可能在社会上进行。
这样，从命名一事来看，社会上的人便可分成颁布命

令的颁命者与接受命令的受命者，若再将所命之名

称为名命，那么，命名活动其实是颁命者透过所颁布

之名命而将其意志传递给受命者的活动，而社会则

借此建立阶级与秩序。 但是，颁命者透过名命传递

意念给受命者一事还将涉及“名”在传递意念上的

能力，于是浮现符号结构的理解问题。
符号结构的理解框架当由能指、能所关联与所

指三者构成。 其中能指乃表符号中之形色声味等具

体有形成分，因能为人所操作，如以耳目感官辨认，
故谓能指，如文字的字形或语言的语音，具有可分

别、可重复、可比较、可为、可感官感知、可学、可有、
可模仿、可欺骗等特性；所指则表抽象无形的意义或

概念，因是能指所欲传递的讯息，故称所指，其特性

则恰恰与能指相反。 至于能所关联，便是能指与所

指的联结，基本上，是一种任意与独断的关联。 上述

三者当然是现代符号学的术语，然在“可名” “不可

名”的讨论之中，《老子》第十四章已谓：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

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
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表达了人体与视听感官不可触及之物，而
此三物既然不可触及，便不可分别，不可探寻，是以

必然无形而浑融为一，纯然的抽象无形，不具有任何

能指的特性，亦为符号之能指所不可捕捉的，而物必

有形，故归于“无物”而“不可名”。 “不可名”者“不
可命”，是亦不具任何能所关联。

如此，本节从《老子》文献“名” “命”通用的现

象出发，掌握到“名”在命名上的基本内涵，并由此

再展延出语义传递、社会活动与符号认知结构三个

层面的意涵。 命名的社会活动可示之如下：
　 　 　 　 颁命者

　 　 　 ↓
　 　 命令（名命）
　 　 　 ↓
　 　 受命者

而名命的符号认知结构则可示之如图 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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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名命的符号认知结构

于是，探讨《老子》文本中的“名”，除了要在名

命的语言文字层面进行阅读之外，也必然得置入命

名的社会活动架构中思考，并在符号的认知结构中

检视意念的传递，这便是从命名出发，掌握《老子》
文本中“名”这一观念的论述基础。

二、《老子》文本中“名”在阐述中的理论作用

本节将继续观察“名”在《老子》思想中的理论

作用，包括其在思想架构中的地位和与其他重要概

念的关系。 今本《老子》第一章提供了最佳的参考：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

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考察帛书甲乙本及汉简本，今本“天地之始”一
句中“天地”乃为“万物”，而此句王弼注解亦谓“凡
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言
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故知“天地”一语王弼

原本亦作“万物”，则“有名万物之母”本当与“无名

万物之始”整齐相对，于是我们极为清楚地看到此

章的论述脉络，是由“道”而“名”而“物”而“欲”而
“玄”所形成的主轴，论述焦点顺此系列观念依序转

移。 若将其中观念抽出，并且考虑“有”与“无”在其

中的序列作用而予以排列，则可表之如下：
　 　 道→无名→无物→无欲

———————————————→两者→玄

名→有名→有物→有欲

若将“有”与“无”的区别撤去，而将各个观念视

为由其构成的范畴，并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

“众妙之门”视为回归于道的途径，再单纯关注论述

焦点转移于其间的范畴关联，则可简单表之如下：
　 　 道→名→物→欲→两者→玄

↑←←←←←←←←←←↓
于是透过这两个富含结构性的简表，便可以开

始观察“名”在《老子》思想架构中的作用及其与其

他重要观念的关系。
首先要观察的是“名”与“道”的关系。 通常学

者均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句说道不

可言说或称名，而将此理解置入前述“名”在命名语

义、命名活动与符号结构所开展的三个层面，则知道

不但不可言说与称名，道还不可命令，因为道若为万

物之根源，是最高价值，则从其性质与命名活动来

看，道必然不可命令，不是受命者，而在道之外也不

存在任何命令者，“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而从符号结构来看，道也无法成为一个可

以分别的命名对象，因其作为所指无限与无形的特

性使其无法限制、割裂与比较，任何具有分别与重复

作用的能指均不适用，因不可名而无名，“不可名”
与“无名”成了道最重要的纪律与特性。

其次要观察的是“名”与“物”的关系。 《老子》
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中“天地”亦
可作“万物”，则知有名则有物，无名则无物。 盖此

处之“物”当指对象客体，有形、可分别、可重复，感
官可感知，此由“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一语反

推即可知，不可名而无物者乃因“视之不见” “听之

不闻”“搏之不得” “不可致诘”，故知可名之物乃

感官可见可听可搏且可重复分别致诘的有形者，是
故《老子》又有“天下万物生于有”与“物形之”

二语。 故对应于“名”在命名中语义、社会活动与符

号结构三层面，“物”即由名命之而成的对象，是受

命者，而可以特定能指名之，受命之物应当复命，故
又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是谓复

命”，此乃“名”与“物”的关系。
经上述厘清之后，《老子》之“名”作为联结道物

思想主轴的关键地位，也可突显。 道与物是中国思

想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扩大一点，也可谓为道德与

事物两个范畴，前者属形而上，后者属形而下，二者

联结，则成道物主轴，各种观点与思想在这条主轴上

完成论述。 《老子》论述亦往往由道而物，道生成并

衣养万物，其中“名”是建立与解释二者联系的关

键，因为道属无名的范畴，物属有名的范畴，则《老
子》论述由道的范畴转入物的范畴，正是名范畴中，
“无名”转为“有名”的过程。

从道物主轴延伸而出的，是“名”与“欲”的关

系。 故在“有名，万物之母”后提出“常无欲，以观其

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论述。 而有物才有欲，无
物则无欲，这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欲望即由所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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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而《老子》讨论欲望问题应为欲望乃是现实之

中最严重的问题。 第四十六章谓：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

于郊。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

《老子》以为现实之中人类最大的危机不是外

在的灾难，而是自己内心的不知足、内心的欲望，而
此当是天下有道无道的关键，是以在先秦诸子之中

提出极端的“无欲”主张，屡谓寡欲、不欲与无欲，如
“不见可欲”“常使民无知无欲”、“少私寡欲”、
“我无欲而民自朴”等，并在“道经”终结章第三十

七章谓：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

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无名

之朴，夫亦将无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无名之朴”，足以“无欲”，结合首章论述无名、
无物、无欲与有名、有物、有欲的脉络来看，“无名”
方为致生“无欲”的决定性关键，并由此达道，因无

名则无物，即无有欲望之对象，而只存 “惟恍惟

惚”的细微“混成”，故谓“常无欲，以观其妙”；
若是名物已生，欲望已成，则当由“有欲”回归“无
欲”，故谓“常有欲，以观其徼”。 总之，当欲望的对

象物是因“有名”而生时，则“无名”是彻底消解欲望

的法门。 同时，欲望的生成与回归，也显示“欲”是

由道而物主轴的终点，也是由物而道主轴的始点。
阐发“名”与“欲”的关系后，便可接续论述欲望

回归的起点：“两者”。 《老子》谓“此两者同出而异

名”，就首章论述言，“此两者”可指有欲无欲，或有

名无名，甚或有无，但回归“两者”名词本身则可指

所有两两相对者，且此两两相对者乃由“异名”所

生。 故若以语言为譬，“两者”即来自现代语言学中

语言的二元对立结构，其根源则在符号能指的分别

性。 而“两者”所成之“异名”内容，即由欲望好恶之

对象所定，是以“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

徼”的第一步便是定出“两者”。
厘定“两者”后便要进一步讨论“玄”。 “同谓之

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盖“两者同出”之“同”便
是“玄”，这点非常清楚。 《老子》第五十六章谓：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兑，闭其门，挫

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

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

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在此文中，“玄”“同”二语直接合为“玄同”，而
“玄同”者超越与消弭了“亲 ／疏” “利 ／害” “贵 ／贱”
等二元对立的“异名”，可想而知，因“异名”所生之

欲望对象也跟着在超越中消弭了。 如果不断“玄
同”，不断超越，以玄同为楷式而“玄之又玄”，则将

由“有欲”返还回归于道，所谓“知此两者，亦稽式。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
后乃至大顺”。 “玄”，因此即是“名”由“异” 而

“同”的转化，亦是由物回归于道的法门。
综合以上“名”与各个重要观念的论述，便可见

《老子》首章所展现的一个回环的天人思想架构。
这个架构由“道”出发，在“无名”到“有名”的转换

下，进入“物”的范畴，而在人世间延展出“欲”的问

题，并以此为由道而物进展轴向的终点。 然后以此

终点为始点，透过“异名”之“两者”的“玄同”，“玄
之又玄”，复返于道。 于是我们看到《老子》玄之又

玄的道德论述在人间的锚定点：“欲”，以及欲望形

成的原因：“有名”，欲望解决的方法：“无名”。

若将“名”在命名语义、命名活动与认知结构中

的内涵代入理解，则可较为深入而完整地掌握“名”
在《老子》论述中的理论作用。 若以名的基本内涵

意“命名”分析，欲望便由命名而成，当受命者透过

名命符号接受颁命者的命令时，颁命者就成了决定

受命者的权威，而把名命中之能指与所指在独断任

意的状况下联结起来，受命者于是成为主体缺失之

物，期望在其所受之名中寻回主体，从而形成欲望，
无法知足。 然而，一旦受命者真正了解了名命中能

指与所指的关联，而能自行完成命令时，能指与所指

的关联就不再是由权威建立的独断任意的关系，而
是自然合理的关系，因为受命者自己成为颁命者，命
令也不再是命令，而转化为自己的意愿。 一旦意愿

达成，欲望便可自然消失，主体自在，是为“复命”。
然而，理论的建立如果是为具体操作解决问题，

那么，想要了解《老子》文本中“名”一观念的内涵，
就必得继续探入实际操作中观察。 因此，本文尚须

观察“名”在《老子》文本中操作的情形与其在认知、
身体、自我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以印证并阐扬其在

解决欲望问题上实际修炼的效能。

三、《老子》文本中“名”在操作上的实修途径

以“道”为主建立的理论架构中关乎实修的主

要观念即是“玄”。 若“玄”之“异名”而“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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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有名”转“无名”的过程，也即为由物复道的

过程，那么，“玄” 的能力也即是一种价值，即 “玄

德”。 甚至，在《老子》之中真正的德即是“玄德”，从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的描

述来看，“玄德”根本就是《老子》理想中的德。 又从

“知此两者”而“常知稽式”的“玄德”来看，“玄德深

矣，远矣，与物反矣”，不断地由物而道，消解对象

化的客体，使之不断融入自身之主体。 而在这点上，
《老子》特别使用了“彼”与“此”这两词汇进行论

述，而“去彼取此”与“以此”也就成为“玄”在实修

中的操作要领。
“去彼取此”与“以此”在《老子》中各出现三

次，分别对应认知、身体与自我三个范畴，而自我又

牵涉到权威与社会等问题。 此下从“德经”首章开

始讨论，因其相关于认知的叙述最为重要，也最为基

础。 第三十八章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

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

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

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

居其华。 故去彼取此。

所谓“上德”是“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是“为
之而有以为”，且下德之下乃是极端客观形式化的

礼，故知德愈下者，愈依赖外在具体之事物与形式，
而此依赖，则早在事实发生之前即存在，从过去的经

验产生，故谓“前识”。 “前识”或许是道在过去所展

现的善好，特别此一善好以名命的方式存留在文化

之中，但是此一名命乃是往日之颁命者命名而成，且
其所存实乃过去所写或所言具体有形之能指，不同

于当下，而不顺适于真实，故章末以“去彼取此”总

结人由“下德”而“上德”的修炼要领，只有不断地在

“识”的认知中去除对外在对象“彼”的依赖，并且转

向内在主体“此”，而活在道的当下，人的德才能由

下向上超越至“上德”。
据此，《老子》展开其“以此”之知的论述。 第二

十一章谓：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之为物，惟恍惟

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

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吾何以知众甫之

状哉！ 以此。

道生万物，道虽无形无名，但万物有形有名，故
可前识，然“众甫，物之始也”，万物始生之时，是
从“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的无名之道中来，则前无

可识，若以前此之经验例之，则因彼失此。 那应如何

真实认知？ 《老子》以为只要维持道之无名，不将道

德下落为具体有形之事物，便可当下“以此”知之，
亦即我们是从自己主体参悟之所指进行理解，而非

执着于他人所成之能指，否则，即使美善亦将转恶，
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 唯此之知，可知不知，因其为知之所

以知，若坚持过去所知，则受困于权威所立之知，而
不知“知”之一物的性质。 第七十一章又谓：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

病。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能指与所指的联结没有必然的准则，唯有当下

存在之主体，可以识知。
而与上述认知状况相合的身体，便是《老子》独

特的“无身”之身。 第十二章谓：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

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当认知执着于外在之物的“五色” “五音” “五
味”“驰骋畋猎”“难得”时，欲望便滋生，身体的正常

功能亦逐渐丧失，因此要“去彼取此”，其在身体感

官上的表现则是“为腹不为目”的身体，感官的注意

力不向外而向内。 一转向内，对外物的执着就没了，
于是接续的第十三章提出了“无身”之身：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

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宠辱”自是由外决定，不能自主，无论是惊吓

或惊喜，均成忧患，或患得，或患失。 而在此一由

“目”向外观望所成之宠辱得失过程中起作用的其

实是我们对自身身体的执着，因为身体有一具实可

别的形体。 但是，当我们的觉知转向“腹”之内时，
外在的形体就消失了，“有身”开始转向“无身”。 然

而身体的存在，是否只有具实的形体？ “无身”是否

只是没有形躯？ 仔细检视“此”之内涵，可知“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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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代词此，乃相对于“彼”特指人当下存在之内

在主体。 这不单单是《老子》文本“去彼取此”与“以
此”之知整齐而独特的形式，更可由先秦诸子见之。
先秦诸子对《老子》第十二章“去彼取此”中的“此”
便皆视为无形无色之内在主体，如《庄子·天地》谓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

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 此五

者，皆生之害也”，所谓“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皆
生之害也”的“生”乃指“性”，此处明显是以人抽象

内在之“性”释“去彼取此”之“此”，而以致生欲望

之外在声色为“彼”。 可知，“此”已特化为思想中专

指当下临在或当下言说的“此在”，相对的，“彼”则
具有指称足以勾引欲望之外在形状声色的功能。

了解之后再回观，便知“以此”所成之“无身”不
是没有形躯，而是在意象（ｉｍａｇｅ）中所存在的特殊身

体样态。此一样态的特性就是“微妙玄通”，玄同

彼我，因为身体的形躯消失了。 第十五章谓：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夫唯

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

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

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深不可识”乃就“微妙玄通”言，当身体不以外

在耳目感官区别外物时，两者不再，故没有形体可以

搏得，没有欲望可以观知，没有分别可予异同，所以

勉强形容其意态若“冬涉川”“畏四邻”之犹豫不定；
若“客”不为主之态度严谨；若“冰之将释”的涣散不

明；若“谷”之空旷虚无；若“浊”之泥水混同。 王弼

注谓“凡此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身体的限制既消失，也就可以不断地向外推扩了。
第五十四章谓：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

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

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

下然哉？ 以此。

“修之于身”的“身”指的是身体在撤去形躯后

之道德主体，修身方能有德。 而此道德主体在“以
此”之知的作用下没有界限，可以由身而家而乡而

国层层推扩直至天下，“无身”当下存在的主体内涵

因而可明。

继认知与身体之后，《老子》 “去彼取此”与“以

此”之知的论述便可延伸到自我的领域，间及权威

与社会等问题。 第七十二章谓：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

所生。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
自见；自爱，不自贵。 故去彼取此。

“自见”“自贵”即“耀光行威” “狎居厌生”，
压人以威，此均为以人我立场差别为基础的行为，是
“有身”所成的统治术。 然而自见自贵者多为在人

上之权威，“自见”“自贵”其实是从他者的眼光来看

自己，以他人的敬畏来决定自己的价值，此一权威压

迫且取代了自己的道德主体，自我因而异化为权威

展现意志的工具，于是无法“自知” “自爱”，是以要

“去彼取此”，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在主体。
而第五十七章又在“吾何以知其然哉”的问句

引导下，描述了当下主体所成之理想自我与社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

以知其然哉？ 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
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

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

朴。

若是不当之权威领导天下，必将有事，于是诸多

不可以的命令以“忌讳”或“法令”呈现，人民因而多

生“利器”与“伎巧”，以成其事，于是社会在此权威

统治下，必将多分别、重比较、讲竞争、好抢夺。 但若

圣人之自我是当下存在之“此”所成，则必不自贵、
不自矜、不自贱、不自见，社会因而一片祥和，人人行

事之然与所以然皆自己出，是谓“自然”。
经由上述解析，《老子》 “去彼取此”与“以此”

之知从认知到身体到自我，甚至及于权威与社会的

基本内涵，也就澄清了。 最后，只要再说明“去彼取

此”与“以此”之知在符号操作上的表现，便可完成

“名”这一观念内涵的说明。 王弼谓：
　 　 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 名必有所分，称
必有所由。 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

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

也。

“无形无名”之道不可言说，是以“名之不能当，
称之不能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弼在此不但指

出语言的运用有其极限，还将其运用分别为“名”与
“称”两种。 同时，从其整个文脉与语词的使用来

看，王弼显然认定《老子》是以“称”的方式完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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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论述。
进一步看，“名”与“称”的语言操作方式正和

“彼”与“此”对应。 王弼谓：
　 　 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 名

生乎彼，称出乎我。 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

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曰玄。 妙出

乎玄，众由乎道。 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
物之性，道之谓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

而不宰”，有德而无主，玄之德也。 “玄”，谓之

深也；“道”，称之大者也。 名号生乎形状，称谓

出乎涉求。

简单说，从物对象客体着眼的言语是“名”，故
谓“名生乎彼”；从言说主体着眼的言语是“称”，故
谓“称出乎我”，相对于“彼”便知王弼所说的言说主

体“我”实即《老子》“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中的

当下主体“此”，而在语言的操作上，可以当下从谓

者的角度随境取义，而将自己的体会代入，这其实即

是现代语法领域中的“称代”表现。
观察《老子》中“道” “德” “有” “无” “物” “我”

“自然” “一” “两” “彼” “此”等的运用，均带有由

“此”而“称”的痕迹。 “称”主动邀请读者参与对

话，由于代词的可替代性，读者得以将其自身的经历

与存在情境灌入其中，好似梅洛－庞蒂在《符号》“论
语言现象学”一节中将言语提至行为层次观察，以
为“所有的符号都如同一个还没有填写的空白表

格”，言者只是将其生命之体验填入其中，完成“我
的语言”。虽然《老子》言说时之“一” “两” “彼”
“此”与读者所处时空之“一”“两”“彼”“此”的具体

内容不一样，但读者仍可以其自身具体之生存经验

去体解“抱一”“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与“去彼取此”
等话语，再由此向外在世界展延，从而将《老子》之

道实践于读者所处之历史时空。 作者与读者处身的

时空背景虽异，“道”则可一。 语言，是由言说者在

特定时空中所言，是以言有所宗，其理解有赖其所产

生的言者与语境。 也因如此，《老子》才会特别重视

称代的运用，因为称代的作用已然进入言者言说活

动中的操作层面，而非仅存在于语言指涉的内容层

面。
而一旦当下主体“此”解放了语言的操作，相对

于一般“名生乎彼”的语言，《老子》就成了通篇“正
言若反”的著作。 文本中的操作模式直接指向操作

主体，而非语言指称的内容。 大量排比的精凝短语，

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

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 大方无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在最

短的阅读时间内闪现明昧、进退、夷颣、上谷、白辱、
广不足、建偷、真渝等相反的语义，集中冲击读者常

态的认知。 于是，在对“正言若反”的文本一句又一

句、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感受、理解、诠释、应用后，读
者原本视为一种客观对象存在的“名”也就瓦解了，
代之而起的，是自己主体真实生存体会所得的意义，
成为所指。 并且此一所指在自己的主体作用下，而
非外在权威独断的命令下，与能指联结，能指的分别

作用因而不再是语言操作中的决定性因素，二元对

立的“两者”可以在“玄”的作用下“同”，而“玄之又

玄”时，“有名”之物便得以在“去彼取此”下返回

“无名”之道，此即“反者，道之动”“玄德深矣，远矣，
与物反矣”，于是生命实际的修炼，在语言的操作中

得到实践。

四、结论

本文旨在厘清《老子》文本中“名”这一观念的

内涵。 “名”的基本内涵乃是命名，由此展延出命名

语义、命名活动与符号结构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

展现出“名”这一观念乃以语言文字所成之名命为

核心，而从国家社会广泛进行的命名活动直贯穿到

人心幽微的认知层面。 其中语言文字的名命层面自

然涉及意义的传递；命名活动自然涉及社会阶层与

权力的运作，活动包含了颁命者、命令与受命者，颁
命者是命令主体，受命者则为接受命令的客体；认知

结构则涉及符号能指、所指以及能所关联组成的结

构，能指有形，所指无形，能所关联则基本上是独断

任意的，可由权威断定，亦可由自我决定。
由此将“名”回置于《老子》思想架构下，可进一

步掌握其理论内涵。 “名”是连接“道”与“物”以形

成思想中道物主轴的关键，而“道”与“物”的转换是

在名之有无中完成，因为“名”的命名本在活动上有

主客体的关系，在认知上本具有形能指与无形所指

的关系。 有“物”方有“欲”，如是，“名”作为由“道”
而“物”或由“物”而“道”的转换关键，其实是解释

了“欲”的形成。 而“欲”是现实中真正要解决的问

题，故而《老子》又由“欲”而“两者”而“玄”而“道”，
成就了一个解决欲望的修炼过程，过程中的关键即

“玄”，其实质便是“名”之由“异”而“同”。 “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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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内涵得以澄清。
而“名”在实际修炼中的内涵，则可透过“去彼

取此”与“以此”之知得到讨论。 “彼”是外在的客体

对象，“此”是内在的当下主体，因此“去彼取此”就
形成了《老子》文本在“称代”上的特殊表现。 当其

以语法中的称代运用语词时，便主动邀请读者将其

主体当下之体会灌入其中，从而形成“道可道，非常

道”或“上德不德”等“正言若反”的句子，贯穿全书，
瓦解读者所执着客观对象存在的“名”，兴起自己主

体真实生存体会所得，突破言之正反，而由二元对立

的“两者”在“玄”的作用下“去彼取此”，返回“无
名”之道。

生命的认知、身体、自我层面于是在“名”的操

作中得到实际修炼。 在认知上，当“名”能指与所指

的联结不再固着，外在客观的知识便可转换成以当

下存在主体为主的“以此”之知，感官所识之形色与

其意义没有固定的关系，知识不再是由权威先定的

“前识”，而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不知”；在身体上，当
“名”的命令不再执着于形式，客观有限的形躯就可

转换成以道德主体为主而有无限边界的“无身”之

身，身体不再是被人命令的工具，身体也不再是感官

享乐的附属品；在自我上，当“名”的能所关联不再

由外在权威命定，而可自由恰当地随境变化，则公众

固结的权威自可转换成自然无心的“不自”之自，自
我不再为权威命令异化，不再因他人眼光而“自见”
“自贵”，而可真真正正的“自明” “自爱”。 于是人

世强烈的欲望问题，在“名”一观念的阐发下，以道

的“自然”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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